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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暂进代理协议

编号： Y-BRUKER01       　  日期：   2010年 11月5日
 　　　
地点：  北京
甲方：
电话:

地址：
 
联系人
　　　　　　　　　　

乙方：

电话:
地址：
联系人:
甲乙双方就乙方委托甲方代理进口事宜，经友好协商，达成协议如下： 
1、 甲方代理乙方进口以下商品： 
1、 商品名称：
2、 规格及数量：          总数量： 
3、 产地： 
4、 价格：               总金额： 
5、 包装： 
以上条款最终以甲方对外签约合同为准。 
二、 双方责任： 
（一） 甲方责任： 
1、对外签署合同并向乙方提供合同副本。 
2、收到乙方的货款后后按合同要求办理付汇手续。 
3、负责办理代理进口报关、商检及其他接货手续，但所有相关费用均由乙方承担。 
4、如需索赔，在收到乙方的索赔委托、依据及索赔费用后及时协助乙方按甲方对外签署的合同规定向外索赔，索赔利益归乙方所有。 
5、如乙方未按规定向甲方付清全款，甲方有权自行处理货物。
6、 甲方需及时向乙方通报进口合同的执行情况以便乙方及时做好接货准备。 
7、 如果L/C付汇，收到国外正本单据审核无误后，及时向乙方结算。汇率以甲方实际对外付汇日汇率为准。 
（二） 乙方责任。 
1、 本协议签订后   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支付合同全额   %的代理费。 
2、协议签订后   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支付合同金额作为付汇额。 
3、接受甲方采用的货物进口标准合同的固定条款。承认甲方代表乙方承担这些合同条款对"买方"的权利和义务的规定。 
4、收到甲方交来的对外进口合同副本后，立即进行核对。如发现同协议要求有不符点时，应在收到合同副本后三个工作日内以传真或电报通知甲方。否则，即视为乙方已承担该合同的权利和义务。 
5、货到目的港后，应积极配合甲方的港口货运代理办理货物的交接事宜。乙方必须在货到后    天内向甲方交清货物的全部税款（进口关税及增值税）和港口所发生的所有费用（报关费、商检费、港杂费、仓储费及其他相关费用）及相关费用，以便甲方办理清关放货。 
6、如果外商系乙方自己所定，如发生迟交货或不交货等问题由乙方负责追索，甲方协助。 
3、 索赔处理： 
（一） 乙方必须认真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发现问题时，及时处理。 凡属于船方或保险责任的，应会同甲方在港口的货运代理向有关责任方面索要货损、货差证明，通过乙方向保险公司办理有关索赔手续。 凡属于国外发货人责任的短重及/或品质索赔，及时申请商检，并在合同规定的索赔有效期终了前15天将商检证书送到甲方，以便甲方审核及时协助对外提赔。 
（二） 乙方自行办理属于发货人责任的短重及/或质量索赔。甲方不承担赔偿责任，但有义务代表乙方向国外发货人提赔，并须据理力争督促国外发货人尽速理赔。

4、 争议解决： 
凡与本协议有关的争议，甲乙双方应本着长期合作、互惠互利的原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友好协商解决。若协商不成，任何一方有权向协议签订地的人民法院起诉 
五、 其它本协议未尽事宜，适用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关于对外贸易代理制的暂行规定》。

六、 本协议一式两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自签订之日起生效。 
甲方： 　　　　　　　　　　乙方： 
签约人： 　　　　　　　　　签约人： 
单位盖章： 　　　　　　　　单位盖章：
纵坐标国际银行信息————

收款单位：北京纵坐标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霄云路支行

账号：34545635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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